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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屋憑單

 公司留存 
立書人          購買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　　　　　　　房屋　　　　          及第       號車位。爰依與貴公司簽訂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內容，於現場逐一核對房屋之結構、裝修、設備及附屬零件等驗收結果，尚無不合，並取得鑰匙，即日起由本人使用管理；水、電、管理費等亦由本日開始負擔，嗣後如需增建或作其他建築行為時，願遵照規定向工務局辦理申請。又嗣後若因本人自行裝修、增建，而導致其他住戶之損壞或影響其他住戶之權益時，概由本人負責賠償；又貴公司為實施售後服務工作，倘須從本屋內檢修時，本人願無條件同意修護人員進入檢修。本屋點交手續完成後，本人同意不向貴公司做任何訴訟行為或訴訟外之請求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憑據為證。

此致

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立　書　人

姓　　　名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中華民國年月日

 客戶轉交工地留存 　　 　　交屋憑單

查　　　　　　　房屋　　　　　　及第　　　　號車位。業已向本部辦妥交屋手續，請憑本交屋憑單，即日至房屋現場辦理房屋點收，並接管房屋。倘逾期不接管，本公司恕不負保管之責。

此致

               君

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敬啟

經辦人：客戶服務部          

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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